
 

國立體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生課業輔導實施辦法 

115年6月9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協助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克服因身心障礙於必(選)修科目遭遇之學習困難，提升

其學習成就，特依學生個別需求，提供強化課業輔導之服務。 

三、申請對象：本校在藉生並領有有效期限內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文件者。 

四、申請程序： 

（一）學生向資源教室提出申請並填具課業輔導申請表（附件一），經資源教室受理及審

查後，確認所需輔導科目、核定時數，並得自行推薦或由資源教室協請系所任課

教師或教學助理推薦適任之課業輔導人員。 

（二）兩階段申請機制：第一階段於每學期期初配合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期程提出；

第二階段配合本校加、退選課期間受理。各階段申請案件經核定後，隨即辦理相

關作業。 

五、審查機制及評估標準： 

（一）審查會議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共同擔任，若遇特殊情況，得邀請相關授課教師與

諮服中心主任參與，或邀請校內外專業人員，校外專業人員得請領出席費。 

（二）審核係依據學生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如申請事由佐證、個別化支持計畫、系所主

管等說明以評估申請課輔之必要性。 

（三）課業輔導科目應以學生畢業學分及畢業門檻之學習需求為優先。 

（四）學生接受課業輔導時間，不超過每週6小時、每月24小時，如有特殊情況須經資源

教室會議審查，同意後方可執行。 

（五）審核時應評估其必要性及優先順序，並依年度可提供之總時數合理分配，且於執

行期間如有預算不足情形，應依學生個別化需求再行檢視與調整時數分配。  



 

六、實施與管理： 

（一）學生應準時上下課，態度主動認真積極，並能確實完成課輔老師指定之作業。 

（二）學生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於課輔前一日向課輔老師及資源教室請假。 

（三）針對不同學生申請相同科目之課業輔導，將以共同開課為優先原則。 

（四）資源教室於審核確認適任之課業輔導教師後，應與其協調課輔時間，並說明上課

方式、內容、地點、鐘點費給付及相關規定，同時就學生特性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與授課老師進行討論。 

（五）每次課業輔導後應填具「課業輔導紀錄表」，並由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依該紀錄表辦

理核銷。 

七、課輔鐘點費參照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非屬大專校院教師之授課人員

之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夜間講師）計算，大學生按三分

之一計算，碩、博班學生按二分之一計算。 

八、本項經費由當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支應。 

九、本辦法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